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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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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对受害者承担

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它主要包括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两种方式。国家赔偿法是一部重要的人权保障法，它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廉政建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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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对受害者承担赔

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它主要包括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两种方式。国家赔偿法是一部重要的人权保障法，它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保障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廉政建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从

1992年到2002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单独提起行政赔偿案件19083件。从1995年至2002年，共受理司法赔偿案件12853件，决定赔偿

5072件。2003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司法赔偿案件3016件，决定赔偿1065件。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案件的实际赔偿率不足

40%。国家赔偿法实施9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一些国家机关碍于“面子”“该赔不赔”，对国家

赔偿案件抱有抵触情绪；（2）有的国家机关为了避免承担赔偿责任，工作缩手缩脚，有的甚至放弃职守；（3）相当一部分公民赔偿法律

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依然淡薄，应该申请赔偿而不敢或不愿申请赔偿。例如，近几年，人民法院每年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3000余件，而申

请国家赔偿的案件不足300件；（4）《国家赔偿法》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如未对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行政不作为损害、国家补偿、

精神损害等问题作出相应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无法可依，妨碍了国家赔偿制度功能的发挥，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本文结合几个典型案例就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与各位同行共勉。一、关于公共

设施损害的国家赔偿问题案例1：1994年8月，重庆市綦江县政府决定在綦河上架设一座人行桥，作为连接新旧城区的人行通道。工程于

1994年11月开工，1996年2月竣工，同年3月投入使用。工程造价400余万元。该桥因形若彩虹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虹桥”。1999年1月4

日，该桥因严重质量问题突然整体垮塌，消失在滔滔江水中，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20余万元。事后，关于是由綦江

县政府还是由建筑商对事故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直争论不休。綦江县政府认为，虹桥事故是由于建筑物垮塌致人损害引起的，属于民

事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来处理，由直接责任人即建筑商赔偿。而多数学者认为，按照国外的通常立

法，因公共设施设置及管理欠缺致害的赔偿属国家赔偿，应由国家出钱赔偿。该案虽然最终是以綦江县政府为稳定的需要由县财政出资对

死难者进行了赔偿而告终，但它暴露了我国完全将该类损害置于国家赔偿法之外的做法的缺陷。对于应否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瑕

疵造成损害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责任原则，不违法则不担

责。认为桥梁、道路等国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违法行使职权，不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二是肯定说。

认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将该类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因为，建立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制度在功能上能引导社会公用事业的发

展，体现公共负担平等的法律原则。其次，将公有公共设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也有利于增加设置者或管理者的责任观念。最后，实践证

明，国外相应立法是科学的，其做法是成功的，可资借鉴。日本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项规定：“因道路、河川或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

管理存瑕 疵，致使他人受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韩国国家赔偿法第5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国家将公有公共设施

造成的损害由国家予以赔偿，达到了强化政府部门法律责任，促进公用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本人赞同肯定说，认为应在

一定范围内对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规定由重要的公用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由国家予以赔偿。二、关于行政不作为损害



的国家赔偿问题案例2：2000年6月1日，千岛湖畔的浙江省建德市某小学的学生们向杭州市中院递交2份诉状，状告浙江省环保局行政不作

为和建德市新安江塑料化工厂环境污染侵权，要求停止侵害，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害费1725万元。此案的过程是这样的：2000年4月4日，离

学校几十米远的化工厂飘出难闻的气味。上午10：30，师生们闻了6年多的气味突然浓烈起来，让人难以忍受。放学回家的孩子开始出现

头昏、头痛、恶心、呕吐、持续腹病、剧烈咳嗽等不良反映。4月9日，864名学生住进医院，诊断为苯乙烯中毒。4月12日，专家们经实地

调查、取证后一致认为：学生中毒系由学校附近的化工厂苯乙烯泄露引起的。但是，针对学生诉环保局不作为的起诉，杭州中院却作出了

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将学生们的赔偿请求拒至门外。杭州中院之所以对学生诉环保局不作为的起诉不予受理，缘于我国国家赔偿法未就

行政主体的行政不作为损害应进行赔偿作出规定。然而，环保局的行政不作为理应被提起行政诉讼，并应对此造成的损害进行了国家赔

偿。因为，按照级别和属地管辖原则，浙江省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机关，有义务对污染源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并负有及时依法作出

相应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的职责。但是在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两个月内，环保局未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这难道不是行政不作

为？再者，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环保局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批、监管责任，在辖区内出现污染事故时，应依法

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责令停止排污。综上可见，杭州中院对该案应当予以受理。国家赔偿立法的目的是解决行政主体侵权行为的赔偿责

任，它应该对行政作为和不作为违法进行合理规范，为受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提供充分的救济，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

讲，行政主体行使的行政权是一种公共管理权，行政主体在行使公共管理权的同时，也要对公众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确立行使不作为违

法要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要达到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基本平衡。在国外，凡是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完全

排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美国联邦侵权行为法第1346条规定：“由政府雇员在他的职务或工作范围内活动时的疏忽或错

误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财产的破坏或损失、人身的伤害或死亡等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侵权赔偿范围之内”。德国1981年国家赔偿法第1

条规定：“公权力机关违反对他人承担公法义务时，公权力机关应依据本法对他人赔偿就此产生的损害”。因此，今后修改国家赔偿法

时，应将行政不作为违法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三、关于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问题案例3：2001年1月8日晚，陕西少女麻某被泾阳县公安局

某派出所两位民警带回派出所，要求其承认有卖淫行为。麻严辞拒绝，遭到两位警察的威胁、恫吓、猥亵、殴打。第2日，泾阳县公安局

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裁决书上麻某成了男性，处罚理由竟是“嫖娼”。麻不服，到咸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竟

要求麻做了两次处女检查，结果证明其仍是处女。后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错误裁决。此后麻将泾阳县、咸阳市两级公安局

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赔偿麻某74.66元。麻不服，提出上诉，咸阳市中院判决确认咸阳市、泾阳县两

级公安机关的行为违法，并判决其支付违法限制麻某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74.66元，赔偿误工费和医疗费9135元，但对麻某提出的500万

元精神损害不予支持。本案中，少女麻某受到的精神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泾阳县公安局无理由对一个无辜少女非法拘禁两天，强迫其承认

有卖淫行为，且在复议过程中，两次要求其做了处女检查，对麻某而言，其受到的精神损害远甚于物质损害。而一、二审法院依据我国家

赔偿法第26条之规定，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日的赔偿金，对麻某赔偿74.66元，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这样的赔

偿只是杯水车薪，无法弥补麻某的实际损失，无法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救济。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

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应当赔偿。但只限定在医疗费、误工费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直接损失的范围内，并没有包含精

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对于非物质损害，该法基本上将其排除在外，只是在第30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

（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样的规定使得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的严重侵权行为时对自己受到的严重精神创伤无能为力。笔者认为，国家侵

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主体的不同，无本质上的区别，不应该区别对待。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造成某一公民严重损害的，不仅要赔偿直

接损失，当加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补救措施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害时，国家还应对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予以金钱赔偿。当

然，金钱赔偿应当予以适当限制，不能漫天要价。四、关于国家补偿问题案例4：广东省某市因城市建设需要于上世纪90年代陆续批准了

若干企业（包括一家外资企业A公司）在城市郊区建立石场开采石料，批准期限为10年。但到1998年，该市为了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城市

环境质量，制订了一部地方性法规，要求郊区的所有石场关闭和外迁，平整开采区的土地并在该土地上进行绿化。A公司对责令其关闭的

通知不服，认为自己开办石场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现在连成本没收回，更不说盈利了，还要承担关闭石场后

的大量费用。为此该公司多次进行申诉、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但最终未获得一分赔偿。本案中，市政府责令外资企业关

闭石场是依市人大常委会制订的地方性法规定进行的，由此而造成企业的损害，属于国家补偿问题。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就此问题未

作规定，致使实践中大量发生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或因公共利益需要受到的损失得不到适当补偿。本人认



为，引起国家补偿的损害虽然是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造成的，但相对人的损害是实际存在的，且相对人本身没有过

错，相对而言又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对此理应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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